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住所地址为安徽省芜湖市繁昌经济开发区，前身为芜湖市荻港粉末涂料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14日，2009年12月29日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于2014年8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截至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5日），申请人股东人数为382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为王方银，实际控制人为王方银、朱光兰夫妇，注册资本为1.4亿元，总股本为1.4亿股，主营业务为　　　粉末涂料及环氧树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6月27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6月29日向申请人发出了书面反馈，申请人、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于2018年7月19日提交了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申请人已提交财务报表有效期延期一个月的申请。
全国股转公司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见附件2），其中确认截至2018年6月25日，未发现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违规问题，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挂牌以来进行过2次股票融资，融资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申请人挂牌以来进行过2次权益分派，主要情况如下：
2016年6月16日，申请人以总股本7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人民币现金；
2016年9月20日，申请人以总股本7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4亿股。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1、关于营业收入增长
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2017年较2016年收入增长28.21%。要求申请人：（1）按照内外销、销售模式补充披露收入结构；（2）补充披露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主营业务按地区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国内
	649,238,794.86
	554,562,006.28
	512,434,229.60
	440,511,857.92

	国外
	11,243,014.80
	11,037,813.77
	1,899,772.77
	1,999,917.26

	合计
	660,481,809.66
	565,599,820.05
	514,334,002.37
	442,511,775.18


申请人主营业务国内销售收入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98%左右。
（2）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2017年度
	2016年度
	销售收入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一、粉末类产品

	混合型
	76,946,266.97
	55,109,457.52
	65,808,413.45
	40,606,371.56
	16.92

	纯聚酯
	142,981,821.01
	113,642,664.45
	81,748,259.22
	60,220,098.46
	74.91

	小计
	219,928,087.98
	168,752,121.97
	147,556,672.67
	100,826,470.02
	49.05

	二、环氧树脂类产品

	环氧树脂
	128,561,542.63
	116,633,980.98
	122,412,003.04
	110,055,962.71
	5.02

	二步法环氧树脂
	308,852,948.29
	277,594,646.63
	242,548,873.65
	229,955,224.73
	27.34

	聚酯树脂
	3,139,230.76
	2,619,070.47
	1,816,453.01
	1,674,117.72
	72.82

	小计
	440,553,721.68
	396,847,698.08
	366,777,329.70
	341,685,305.16
	20.11

	合计
	660,481,809.66
	565,599,820.05
	514,334,002.37
	442,511,775.18
	28.41


 申请人2017年度较2016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46,147,807.29元，增长率为28.41%。主要原因是受到市场需求影响，粉末类产品和环氧树脂类产品的销售收入均保持较高增长，其中二步法环氧树脂产品2017年度业务收入为308,852,948.29元，较2016年度增长66,304,074.64元，增长率为27.34%；此外，由于开拓新的纯聚酯客户群带来纯聚酯产品收入大幅增长，收入由2016年的81,748,259.22元增长至2017年的142,981,821.01元，增幅74.91%。因此，在其他产品稳步增长的同时，二步法环氧树脂及纯聚酯产品收入的高增长主要带来了主营业务收入28.41%的增长。
（3）营业务按销售模式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元
	销售模式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一般销售模式
	545,483,255.46
	476,850,402.80
	422,824,641.54
	380,457,111.66

	寄售模式
	114,998,554.20
	88,749,417.25
	91,509,360.83
	62,054,663.52

	合计
	660,481,809.66
	565,599,820.05
	514,334,002.37
	442,511,775.18


2017年度一般销售模式营业收入为545,483,255.46元，相比2016年度增长122,658,613.92元，增长率为29.01%；2017年度寄售模式营业收入为114,998,554.20元，相比2016年度增长23,489,193.37元，增长率25.67%。总体上，随着2017年整体营业收入的增长，两种销售模式均与整体营业收入保持协调增长。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变动原因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状。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取得的营业收入，真实反映了其经营成果，符合行业发展现状。
2、关于应收账款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3,871.46万元、11,595.10万元。要求申请人结合销售模式、信用政策、主要客户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形成原因、坏账计提政策及计提情况。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主要客户情况
报告期内，申请人产品覆盖范围较广，客户较为分散，因此应收账款分散程度也较高，应收账款前5名客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7年12月31日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

	建滔（番禺南沙）石化有限公司
	16,038,438.00
	10.91
	481,153.14

	纽宝力精化（广州）有限公司
	12,054,158.21
	8.20
	361,624.75

	常州海格化工有限公司
	5,636,300.00
	3.83
	169,089.00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4,011,180.08
	2.73
	118,653.60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3,893,461.67
	2.65
	116,803.85

	合计
	41,633,537.96
	28.32
	1,128,670.74

	2016年12月31日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

	建滔（江苏）化工有限公司
	11,811,894.14
	9.61
	354,356.82

	建滔（番禺南沙）石化有限公司
	8,808,936.00
	7.16
	264,268.08

	常州典雅化工有限公司
	7,352,699.45
	5.98
	220,580.98

	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
	4,806,051.97
	3.91
	114,181.56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3,473,759.50
	2.83
	104,212.79

	合计
	36,253,341.06
	29.49
	1,087,600.23


　　（2）主要销售模式和信用政策
申请人目前主要采用的销售模式分为一般销售模式和寄售模式。一般销售模式即产品交付给客户即确认收入；寄售模式即先将产品运送至客户的外租仓库，客户根据需要从外租仓中领用产品，只有在客户确认已经使用产品情况下，申请人才开具销售发票并确认收入，未确认收入部分形成发出商品。在寄售模式下，合同条款约定以客户实际使用数量作为结算依据，在客户仓库存放的未使用物资产权归申请人所有。
按信用政策不同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1）对于粉末类产品，以美的、格力、长虹、奥克斯等主机厂配套的客户，采用的是寄售模式，且账期一般都是3+6的信用政策（即3个月后再给6个月期限的银行承兑汇票；（2）其他粉末类产品的客户采用一般销售模式，账期在1-3个月不等；（3）环氧树脂类产品的客户都采用一般销售模式，账期一般为1个月。
（3）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具体原因
申请人应收账款各期末余额较大，主要与行业特征有关，其中粉末类产品中的主机厂配套客户可以享受到3个月信用期，其他客户也有1-3个月不等的账期，受到行业销售回款规律、客户结算情况等影响，应收账款余额属于行业正常水平。
与同行业相关上市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相比，申请人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与同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基本保持一致。
申请人各期末坏账准备占余额的比例以及同行业的对比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天茂新材（834727）
	6.28%
	5.44%

	善孚新材（870527）
	5.03%
	5.18%

	聚合科技（834684）
	4.49%
	3.18%

	行业平均
	5.27%
	4.60%

	美佳新材831053
	5.65%
	5.69%


申请人各期末坏账准备占余额的比例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已足额计提。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坏账准备政策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状，坏账准备计提正确。
　　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的应收账款余额，真实反映了申请人的信用政策水平及回款情况；期末所有的应收账款，申请人均按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3、关于存货
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生产方式分为订单驱动模式和按内部生产计划生产两种。要求申请人按照存货类别以及订单生产和生产计划生产补充披露存货明细，并结合存货结构说明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按生产计划生产是否与经营及销售规模相匹配，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存货按类别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价值

	原材料
	59,523,304.49
	-
	59,523,304.49

	库存商品
	59,489,569.68
	-
	59,489,569.68

	在产品
	1,319,363.89
	-
	1,319,363.89

	发出商品
	17,547,734.49
	-
	17,547,734.49

	合计
	137,879,972.55
	-
	137,879,972.55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价值

	原材料
	76,250,957.37
	-
	76,250,957.37

	库存商品
	17,994,437.25
	-
	17,994,437.25

	在产品
	3,746,055.02
	-
	3,746,055.02

	发出商品
	17,406,428.19
	-
	17,406,428.19

	合计
	115,397,877.83
	-
	115,397,877.83


（2）存货按生产模式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价值

	订单生产
	73,904,304.75
	-
	73,904,304.75

	生产计划生产
	63,975,667.80
	-
	63,975,667.80

	合计
	137,879,972.55
	-
	137,879,972.55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价值

	订单生产
	57,558,148.13
	-
	57,558,148.13

	生产计划生产
	57,839,729.70
	-
	57,839,729.70

	合计
	115,397,877.83
	-
	115,397,877.83


（3）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
 2017年12月31日与2016年12月31日相比，存货余额增加22,482,094.72元，其中原材料减少16,727,652.88元，库存商品增加41,495,132.43元，在产品减少2,426,691.13元，发出商品略有增加。
 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为：
　　 1）原材料同比减少16,727,652.88元的主要原因是加大了产量，加速了原材料的消耗。2016年，根据对原料价格走势预期以及近年国家对环保要求的变化，申请人判断原料价格在2015年底触底后存在较大的反弹可能性，因此对部分主要原材料进行策略性“屯货”采购。2017年在原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开始耗用前期的原料囤货，同时在保证安全库存的情况下适当减少了个别原料的采购量。
2）库存商品同比增加了41,495,132.43元，一是因为部分原材料价格提高带来产品单价的提升，二是为了更好的匹配客户的需求，申请人加大了成品的库存量。2017年格力系成为粉末类产品重要客户，为确保与格力系相关公司的长期稳定合作，申请人加大了成品的安全库存基数。
　 （4）按生产计划生产与经营及销售规模的匹配性
申请人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粉末类产品和环氧树脂类产品，其中粉末类产品的生产模式主要为订单驱动模式生产，而环氧树脂类产品则按公司内部制订的生产计划生产。按内部制订的生产计划生产是指：①根据年度销售计划，分解至每月的销售计划；②根据月度销售计划组织生产；③产品生产完后，寻找客户并销售。与订单驱动模式相比，按内部制订的生产计划生产主要差异在于生产时并没有明确的客户订购需求，申请人根据产品特性及市场需求经验、销售预算、经营惯性进行生产备货。
2016年起，由于环保督查等国家政策的强力执行，众多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环氧树脂小型生产厂家逐渐被关停，环氧树脂类产品逐渐向大型厂家集聚，产品供不应求，申请人环氧树脂类产品收入从2016年度的366,777,329.70元增加至2017年度的440,553,721.68元并保持良好的销售态势，环氧树脂的生产按照生产计划满负荷生产。按生产计划生产分类的存货从2016年末的57,839,729.70元增加至2017年末的63,975,667.80元，与环氧树脂类产品的销售规模相匹配。
单位：元
	时间
	存货（生产计划生产）
	时间段
	主营业务收入（生产计划生产）

	2017年12月31日
	63,975,667.80
	2017年度
	437,414,490.92

	2016年12月31日
	57,839,729.70
	2016年度
	364,960,876.69


　　（5）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申请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并从谨慎性角度出发，对报告期各期末的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等进行了减值准备测试。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等存货可变现净值均高于成本，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的存货余额较大原因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状，生产与经营及销售规模相匹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正确。
会计师认为，报告期申请人存货余额符合其自身的战略需要及销售和生产特征，不存在存货减值迹象。
4、关于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申请材料显示，主办券商及律师未对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股权质押及违规担保发表意见。要求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对其是否存在风险发表明确意见，必要时作重大风险提示。
主办券商经核查认为，申请人不存在违规担保等情况，股权质押、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已披露。虽然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被质押数量较大，存在因公司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被债权人行使质权而影响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但该等风险尚在可控制范围内。
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申请人只有经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虽然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被质押数量较大，存在因公司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被债权人行使质权而影响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但该等风险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申请人已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该等制度，未发生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形。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股权质押、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已披露。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安徽美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